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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市协注〔2026〕MTN433 号 

 

接受注册通知书 

 

上海国盛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： 

你公司《上海国盛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关于发行科技创新

债券的注册报告》及相关材料收悉。依据中国人民银行《银

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》（中国人

民银行令〔2008〕第 1号）和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相

关自律规则，2026年 5月 11日，交易商协会召开了 2026年

第 57次注册会议，决定接受你公司科技创新债券注册。现

就有关事项明确如下： 

一、你公司本次注册基础品种为中期票据，注册金额为

170亿元，注册额度自本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，由
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

国家开发银行、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兴业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、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

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中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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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建设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交通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工商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。 

二、你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科技创新债券。

你公司应按照有权机构决议及相关管理要求，进行发行管

理。发行完成后，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

果。 

三、你公司应按照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规范

指引》和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簿记建档发行工作规程》

开展发行工作。 

四、你公司应按照《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会员管

理规则》等相关自律管理规定，接受协会自律管理，履行相

关义务，享受相关权利。 

五、你公司应按照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

规则》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工作规程》《非金融

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》及有关规则指引规定，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六、你公司应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资金用途使用

募集资金，如存续期内需要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应提前披露。

募集资金用途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。 

七、你公司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产业政策规定，依法合

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，确保有关业务规范健康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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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你公司如发生可能对偿债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事

件，应严格按照投资人保护机制的要求，落实相关承诺，切

实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。 

九、你公司应按照协会存续期管理有关自律规则规定，

积极配合主承销商存续期管理工作的开展。 

十、你公司在科技创新债券发行、兑付过程中和科技创

新债券存续期内如遇重大问题，应及时向交易商协会报告。 

 

 

 

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 

2026年 5月 16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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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   送：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，上海总部金融市场管理部。 
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，国家开发银行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，兴业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，中国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，杭州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，上海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，中国邮政储蓄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，上海农村

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；

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，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

公司，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。 

内部发送： 秘书处领导，各部门。 

交易商协会秘书处综合部 2026 年 5 月 16 日印发 

 


